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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度判字第 54號判決 

（健保資料庫案）討論座談會 

 

日期：2017年 6月 23日（星期五），下午 2：00~4：30 

主辦及合辦單位：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台灣法學會基礎法學委員會 

地點：中研院法律所 9樓第一會議室 

 

議題背景 

隨著巨量資訊科技的革新發展，對於健康資訊的蒐集、統計、分析的需求，急速成長，用以提

升醫療、健康照護的品質。醫學研究也日益仰賴龐大的健康資料庫，進行長期持續性的統計分析，

以擷取有益的研究成果；主要蒐集、使用的健康個資種類，諸如藥物與儀器的使用資料、臨診資料、

相關的金融資料，以及病患的行為與情緒反應資料等。本案中健保署所建置的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庫

就是一個運用現代資訊科技蒐集、處理、利用健康個資的典型案例。 

自西元 1998年起，健保署為從事醫藥衛生研究，增進國人健康福祉，乃將全國民眾之納保與就

醫資料交付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委託國衛院建置「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庫」，並自西元 2000年

起正式對外提供各界申請學術研究使用。  

此外，衛福部依行政院通過之「國家健康資訊建設計畫」，為推動健康資料加值應用，以加強統

計支援決策功能，並增進學術研究能量，於 2009年 3月 1日成立「健康資料加值應用協作中心」（現

隸屬於衛福部統計處下），並於西元 2011年 2月 1日開始對外營運。其建置目標主要係為將所蒐集

之健康資料，於去識別化後，提供一平台與政府機關及學術單位予以加值利用，以產生具應用價值

之集體資訊，用以促進公共衛生決策品質及相關學術研究之統計應用，進而增進公共利益與全民福

祉等。在保障個人健康隱私，促進健康資訊共享，減少資源重複投入的核心價值下，健保署乃將健

保資料交付協作中心處理，以供各界申請使用，期能達到健康資訊共享的目標。   

八名原告分別於 2012年 5月及 6月間，向健保署表示，拒絕健保署將其所蒐集之原告個人健保

資料釋出給第三者，用於健保相關業務以外之目的。健保署於同年 6月及 7月間，分別回覆拒絕原

告之請求；原告等不服，提起訴願，均遭駁回，遂以健保署為被告，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以下簡

稱「北高行」）提起行政訴訟。 

北高行 102年度訴字第 36號判決（103年 5月 14日）駁回原告之訴。原告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

（以下簡稱「最高行」）。最高行廢棄原判決（最高行 103 

年度判字字 600號判決，103年 11月 13日），發回北高行更審，惟廢棄理由主要為新、舊版個人資

料保護法適用選擇違法問題，而不涉原審判決的實體理由審查。北高行於 105年 5月 19日做成更一

審判決（北高行 103年度訴更一字第 120號判決），仍維持駁回原告之訴的決定。原告繼續上訴至最

高行。最高行做成駁 

 



 

會址：(100)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57號 9樓之18                                 http://www.taiwanlawsociety.org.tw 

電話：(02)2331-3069      傳真：(02)2311-5615                             e-mail : twlaw.society@msa.hinet.net 

回上訴判決（最高行 106年度判字第 54號判決，106年 1月 25日），至此原告敗訴定讞。 

本案所適用的法條為個資法第 6條第 1項但書第 4款及第 16條但書第 5款規定；擬討論之爭點

如次： 

一、公務機關間之個資傳遞行為適用個資法規定之決定； 

二、個資法第 16條關於公務機關利用或再利用個資之「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要求的解釋； 

三、個資法第 16條第 5款及第 6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

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之解釋； 

四、個資法第 16條第 5款及第 6條第 1項第 4款關於個資去識別化要求規定的解釋； 

五、個資法是否保障當事人就其個資的被蒐集、處理、利用，行使「事後退出權」； 

六、其他。 

 

座談會議程 

 

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度判字第 54號判決（健保資料庫案）討論座談會 

議程 

時間 內容及報告人 

2:00-2:15 
第一階段─引言 

張陳弘博士後研究員 

2:15-4:00 

第二階段─與談 

李建良教授、顏厥安教授、范姜真媺教授、陳鋕雄副教授、邱文聰

副研究員、吳全峰副研究員、陳舜伶助研究員 

4:00-4:30 第三階段─綜合討論 

 

報名方式 

 

本場討論座談會對外開放，惟因場地因素，名額有限，欲參加本場討論座談會者，

請於 6/21下午 5點前至中研院法律所網頁報名，連結如下： 

http://www.iias.sinica.edu.tw/content/eventreg/contents/2013110516165142

821/?MSID=2017060315154334443 

 

聯絡人：鍾孝宇先生（02-2652-5414）；email: hsiaoyu@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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